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不負責 ， 對 其 準確 性 或 完整 性 亦 不發 表 任 何 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 載 列 重 慶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頁

（www. s s e . c om . c n）（股票代碼： 60 1005）刊載之《關於無需出具前次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報告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匡雲龍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25年 12月 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王虎祥先生（執行董事）、匡雲龍先生

（執行董事）、陳應明先生（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執行董事）、

林長春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盛學軍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唐萍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郭傑斌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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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规

定：“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对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

年度的历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说明，一般以年度末作为报告出具基准

日,如截止最近一期末募集资金使用发生实质性变化，发行人也可提供截止最近

一期末经鉴证的前募报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最近五个会计年度不存在通

过配股、增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至今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

因此，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也无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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